【圖一】法官保留、即時司法救濟、及時司法救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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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後司法審查


「及時」司法救濟


（憲法 §16訴訟權）








法官保留


（法官決定是否收容）











「即時」司法救濟


（釋字第708號）





事前司法審查





受收容人於「暫時收容」期間表示不服者，移民署應於24小時內移送法院，法院應迅速裁定是否「暫予收容」。














